	附件1
	
	
	
	
	
	

	南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2026年度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计划表

	序号
	随机抽查                                                                                                                                                                                      事项名称
	检查内容
	随机抽查                                                                                                                                                                                监管对象数
	实施随机摇                                                                                                                                                                              号时间安排
	实施检查                                                                                                                                                                                  时间安排
	实施随机抽查工作责任主体（科室）
	备 注

	1
	对电力企业的监督检查
	是否执行国家法律法规
	1
	2026年5月中旬
	2026年5月下旬
	能源科
	抽查率100%

	
	
	
	
	2026年10月中旬
	2026年10月下旬
	
	抽查率100%

	2
	对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的监督检查
	1、年度节能量进度完成情况；
2、组织领导；
3、节能目标责任新落实情况；
4、节能管理指标落实情况；
5、节能技术进步情况；
6、执行节能法律法规标准情况。
	12
	2026年6月上旬
	2026年6月中旬
	能源科
	抽查率5%以上

	
	
	
	
	2026年11月上旬
	2026年11月中旬
	
	抽查率5%以上

	3
	民用爆炸物品                                                                                                                                                                           销售安全监督管理                                                                                                                                                                       
	1、反恐、防火、防盗、防台、防汛工作部署和落实情况；
2、现场管理、值班情况、事故防范、监控和入侵报警系统应急预案管理，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情况；
3、安全生产标准化检查；
4、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及落实情况；
5、省经信委文件规范的检查专项等。
	1
	2026年9月中旬
	2026年9月下旬
	政策法规科
	抽查率100%

	4
	依法分工对陆上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设施保护的监督管理
	1、反恐、防火、防盗、防台、防汛工作布置和落实情况；                                                                                                                                                2、现场管理、值班情况、事故防范、监控和入侵报警系统、应急预案管理、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情况；                                                                                                                    3、安全生产标准化检查；                                                                                                                                                                 4、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及落实情况；                                                                                                                                                 5、省工信厅文件规定的检查专项等。
	2
	2026年8月中旬
	2026年8月下旬
	政策法规科
	抽查率50%

	5
	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生产、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检查企业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生产情况，是否合理使用材料
	1
	2026年8月中旬
	2026年8月下旬
	产业科
	抽查率100%

	6
	水泥生产、销售企业袋装水泥销售量的检查核实
	检查企业是否合理生产、采购、销售，最后核实采购和销售情况（合同、发票）。
	1
	2026年8月中旬
	2026年8月下旬
	产业科
	抽查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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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南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检查内容

	1
	对电力企业的监督检查
	南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1.《电力法》
    第五十六条  电力管理部门依法对电力企业和用户执行电力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十八条电力监督检查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时，有权向电力向企业或者用户了解有关执行电力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查阅有关资料，并有权进入现场进行检查。电力企业和用户对执行监督检查任务的电力监督检查人员应当提供方便。电力监督检查人员进行监督检查进，应当出示证件。
2.《供用电监督管理办法》（1996年电力工业部第4号令）
    第六条  供用电监督人员在依法执行监督检查公务时，应出示《供用电监督证》。被检查的单位应接受检查，并根据监督人员依法提出的要求，提供有关情况、回答有关询问、协助提取证据、出示工作证件等。
	是否执行国家法律法规。

	2
	对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的监督检查
	南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1999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令第7号）
    第十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接受主管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其能源利用状况的监督、检查。
	1、年度节能量进度完成情况；
2、组织领导；
3、节能目标责任制落实情况；
4、节能管理措施落实情况；
5、节能技术进步情况；
6、执行节能法律法规标准情况；

	3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安全监督管理
	南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6号，2014年国务院令第653号修正）
    第四条  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的安全监督管理。
	1、反恐、防火、防盗、防台、防汛工作布置和落实情况；                                                                                                                                                2、现场管理、值班情况、事故防范、监控和入侵报警系统、应急预案管理、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情况；                                                                                                                    3、安全生产标准化检查；                                                                                                                                                                 4、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及落实情况；                                                                                                                                                 5、省工信厅文件规定的检查专项等。

	4
	依法分工对陆上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设施保护的监督管理
	南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1.《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2010年6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和设区市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主管本行政区域的管道保护工作，协调处理本行政区域管道保护的重点问题，指导、监督有关单位履行管道保护义务；
    2.《福建省石油天然气管道设施保护暂行办法》（闽政〔2008〕15号）
    第五条  省经贸委负责全省陆上管道设施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省行政毗邻海域海上管道设施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
	1、反恐、防火、防盗、防台、防汛工作布置和落实情况；                                                                                                                                                2、现场管理、值班情况、事故防范、监控和入侵报警系统、应急预案管理、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情况；                                                                                                                    3、安全生产标准化检查；                                                                                                                                                                 4、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及落实情况；                                                                                                                                                 5、省工信厅文件规定的检查专项等。

	5
	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生产、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南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福建省发展应用新型墙体材料管理办法》(2007年省政府令第99号，2018年省政府第203令）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新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墙体材料生产、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建立举报制度，接受对违法生产、使用墙体材料行为的举报和投诉，依法处理投诉，及时查处违法行为。
	检查企业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生产情况，是否合理使用材料

	6
	水泥生产、销售企业袋装水泥销售量的检查核实
	南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福建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条例》（2018年福建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第二十条  散装水泥管理机构应当依法检查、核实袋装水泥销售量和使用量；水泥生产、销售企业和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使用散装水泥工程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以及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水泥制品生产企业应当提供生产、销售、采购水泥的票据及相关资料。
	检查企业是否合理生产、采购、销售，最后核实采购和销售情况（合同、发票）。




	附件3
	
	
	

	南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随机检查对象名录库

	
	
	            编制时间：2026年3月27日
	

	序号
	对应事项
	市场主体或检查对象
	备注

	1
	对电力企业的监督检查
	国网南安供电公司
	

	
2
	对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的监督检查；对节能工作的监督；
	福建省铭盛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3
	
	泉州三安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4
	
	福建省南安宝达建材有限公司
	

	5
	
	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6
	
	南安阔达建材有限公司
	

	7
	
	福建南安市国龙瓷业有限公司
	

	8
	
	南安协进建材有限公司
	

	9
	
	福建省南安市协辉陶瓷有限公司
	

	10
	
	福建省泉州市彩霸陶瓷有限公司
	

	11
	
	福建省南安市安利陶瓷有限公司
	

	12
	
	福建省中裕建材有限公司
	

	13
	
	福建省泉州豪华陶瓷有限公司
	

	14
	协助上级民爆主管部门做好辖区内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的监督管理；
	南安市恒安民爆物品有限公司南安分公司
	

	15
	依法分工对陆上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设施保护的监督管理
	中海福建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管网集团福建公司泉州作业区
	

	16
	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生产、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福建中节能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17
	水泥生产、销售企业袋装水泥销售量的检查核实
	南安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附件4

	南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序号
	姓名
	执法证号
	科室
	检查事项

	1
	李灿锋
	13040706002
	能源科
	全部

	2
	黄良德
	13040706003
	法规科
	全部

	3
	郑慧珍
	13040706004
	生产服务业科
	全部

	4
	黄  莺
	13040706006
	工业科
	全部

	5
	陈成宗
	13040706007
	办公室
	全部

	6
	陈星火
	13040706008
	办公室
	全部

	7
	郑培娥
	13040706010
	法规科
	全部

	8
	戴思容
	13040706011
	技术科
	全部

	9
	陈莎莉
	13040706014
	运行科
	全部

	10
	苏冰玲
	13040706013
	办公室
	全部

	11
	朱潮
	13040706015
	工业科
	全部

	12
	黄俊团
	13040706016
	信息化科
	全部
















	附件5
	
	
	

	南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双随机”抽查摇号情况登记表

	抽查事项
	
	事项编号
	

	对应监管科室
	

	监督检查人员抽查情况
	

	监管对象随机抽查情况（编号）
	

	监督检查期限
	

	随机抽查现场人员
	办公室：                  法规科：
机关党委会：              摇号科室：

	随机抽查摇号时间
	

	备    注
	






附件6
南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执法文书
 
现场检查笔录       
                          检查编号：JCBH:2026-        
被检查单位(人员) :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检査地点(路线)：           
检查人(签字):                  执法证号:               
检查人(签字):                  执法证号:               
记录人(签字):           陪同检查人员:                  
检查情况:                                              
                                                        
                                                        
                                                        
                                                        
                                                        
                                                        
                                       (下接续页第  页)
被检查单位负责人意见:                                  
                                                       
签名:               日期：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南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备案，一份交当事人。



附件7
 
南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执法文书
 
现场证据材料（相片）
 
检查事项：                                          
相片地点：                                          
在场人员：                                             
拍照日期：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时   分
拍照取证人员签名：                                      























附件8
南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执法文书
责令改正（整改）通知书
 
南工信责改字〔   〕第  号
                   ：
你（你单位）                                               
                                                              
                                           的行为，违反了                                                 
                                                             
的规定。根据                                                 
                 的规定，本委责令你（单位）于     年   月  
    日前改正下列违法行为：                                                  
                                                             
                                                             
                                                             
如你（单位）逾期不改正以上违法行为的，本委将依法处理。
                             
                                 南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年  月  日
 

备注：本通知书一式二份，分别为存档和送当事人。   
附件9
南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执法文书
“双随机”抽查报告
                             检查编号：JCBG-2026-
根据                                                     
                                                             
本次检查内容主要是：                                     
                                                             
                                                             
事实：                                                   
                                                             
                                                             
根据                                                         
得出如下结论：                                           
                                                             
                                                             
建议：                                                   
                                                             
                                                             
                                                             
检查组组长：              执法证号：                     
成员：                                                   
                                                             
 
                         检查组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10
南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双随机”抽查实施情况公示表
填报科室：                                     登记编号：
	抽查事项
	
	事项编号
	

	抽查时间
	
	参检人数
	

	执法人员
	姓 名
	执法证号

	
	
	

	
	
	

	抽查对象
	企业名称
	
	监管对象编号
	

	
	企业地址
	

	检查依据
	

	检查内容
	

	抽查结果(结论)
	

	备注
	


 
注：本表一式二份，本科室存档一份,报局法规科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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